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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  不可兜客；  

 

(十二 )  在接載幼稚園或小學學生時必須提供跟車保母 ；以及  

 

(十三 )  不要讓學童獨自留在學生服務車輛上，乏人照顧 。  

 

 此外，根據《道路交通（車輛構造及保養）規例》（第 374A 章）的
規定，每輛於 2009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首次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均須裝置
「保護式的座椅」。有關詳情，請參閱夾附於供學校巴士服務營辦商遵守
的學童乘搭校車的安全指引的「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的規格」。另外，
在 2026 年 1 月 25 日或該日後新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，必須為其所有乘客
座位安裝安全帶。同日起，如學生服務車輛已裝設安全帶，乘客必須佩
戴安全帶。乘客座位安全帶必須符合《道路交通（安全裝備）規例》（第
374F 章）附表 2 的要求，而學生服務車輛營辦商可按其營運需要選擇配
置適合及認可的安全帶（即束縛身體安全帶或安全腰帶）。本署鼓勵業
界，在提供接載幼稚園或小學學生服務時，應優先使用已裝置「保護式座
椅」和已在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的學生服務車輛。此外，所有學生服務車
輛須於 2028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在所有乘客座位裝設安全帶及「保護式座
椅」。由該日起，如車輛未符合此規定，將不可提供學生服務。  

 

 運 輸 署 已 為提 供 接載學 生 服 務 的相 關 持份者 ， 包 括 學校 、 家長 ／ 監
護 人 、 學 童 、 營 辦 商 、 司 機 及 跟 車 保 母 訂 立 安 全 指 引 ， 提 醒 他 們 在 提 供
有關服務時應遵守的事項。有關指引已上載教育局網頁 ，網址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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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隨 函 夾 附 供學 校 巴士服 務 營 辦 商遵 守 的安全 指 引 （ 附 件 甲 ）以 供 參
閱 。 為 加 强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司 機 的 道 路 安 全 意 識 ， 本 署 亦 想 籍 此 提 醒 司 機
在接載學童時須特別注意的事項，有關要點請參閱附件乙「學校巴士及學
校私家小巴司機安全提示」。  

 

 請 注 意 ， 如你 們 計劃更 改 現 時 學校 私 家小巴 用 以 服 務的 教 育機構 或

新 增 其 他 教 育 機 構 ， 必 須 預 先 獲 得 運 輸 署 的 批 准 ， 方 可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。

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（第 374 章）第 52 條的規定，營辦未經批准的學

校 私 家 小 巴 服 務 即 屬 違 法 。 此 外 ， 按 照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條 件 ， 除 客 運 營 業

證 所 批 准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服 務 外 ， 持 證 人 不 得 營 辦 其 他 服 務 。 如 營 辦 任

何未經批准的服務，即屬違反客運營業證所訂的條件。根據《道路交通條

例》（第 374 章）第 30 和 31 條的規定，運輸署署長可委派一名公職人員

主持研訊，並視乎研訊結果，可暫時吊銷、取消或更改該客運營業證。  

 

 此 外 ， 營 辦未 經 批准的 學 校 私 家小 巴 服務， 可 導 致 提供 有 關服務 的

車 輛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計 劃 失 效 。 如 無 有 效 的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計 劃 ， 一 旦

發 生 意 外 ， 使 用 有 關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服 務 的 乘 客 將 可 能 不 會 獲 得 保 障 ， 而

你們可能被要求全部承擔有關乘客保險責任，並 面對刑事檢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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